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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好： 

今天貴委員會舉辦制定「人工智慧基本法草

案」聯席公聽會，本部承邀列席，謹就該草案條文

涉租稅優惠部分，簡要說明如下： 

    大院各委員及黨團提案版本均建議政府應提

供租稅等優惠措施，促進人工智慧產業發展，按現

行所得稅法，企業為經營業務從事各項人工智慧發

展所投入支出（如採購相關設備或聘僱相關人員

等），得核實認列折舊、薪資等相關費用，降低企

業租稅負擔。 

    為鼓勵企業研發創新、轉型升級，產業創新條

例提供多項租稅優惠，包括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

減、購置智慧機械等設備投資抵減、未分配盈餘實

質投資減除優惠，提升企業競爭力。 

    另為因應數位及綠色雙軸轉型，行政院提出產

業創新條例修正草案，延長智慧機械等設備投資抵

減施行期間、擴大適用範圍納入人工智慧產品及節

能減碳 2項目，並提高支出上限為現行 2倍，經大

院經濟、財政兩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完竣，將於立

法完成後推動，以助產業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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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部支持人工智慧技術發展，並已提供合宜租

稅優惠措施，未來將賡續配合產業政策，檢討相關

租稅措施，以支持國家經濟動能。 

 

以上說明，敬請指教，謝謝! 


